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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困家庭大学生资助政策 
实施方案的通知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《关于进一步完善重庆籍建档立一卜贫困家庭大学生资助政策

的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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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J几进一步完善币庆籍建档 ｝令 

贫困家庭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实施方案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脱 

贫攻坚的意见；》（渝委发〔 2O17 〕 27一号），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具 

体政策措施，切实解决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教育支出 

负担较重的问题，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目的意义 

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。教育资助是精准扶贫、精难 

脱贫的重要内容。进一步完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资助政策，

切实减轻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教育支出负担，是学习贯彻毛 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打 

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和全市如期完成脱贫攻坚工作的要求，是 

确保每一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“能上学”“上好学”，发挥 

教育斩断贫困代际的传递作用，确保全市到 202(）年实现高质量稍

定脱贫，与个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具体举措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精准资助。落实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要求，建立全市

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，数据互通共 

享，全程动态管理；加大政府资助力度，强化政府资助主渠道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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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综合利用政府资助、国家助学贷款、高校资助、社会资助等

举措，筑牢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保障体系。 

（二）属地管理。实行属地管理，强化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

家庭大学生属地身份识别；区县（自治县，以下简称区县）、高校

密切配合，全过程跟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基本信息、获得

资助、学业就业等情况，确保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都享

受到资助政策，及时足额得到精准资助。 

（三）统筹兼顾。各区县、在渝各普通高校统筹做好建档立

卡贫困家庭大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工作，确保每

一名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辍学。 

三、政策内容 

在全面落实好国家各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统一资助政策

基础上，从 2017 年秋季学期开始，对所有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

庭大学生给予资助。 

（一）资助对象。所有在市内外普通高校就读的全日制学历

教育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本科、专科大学生。若学生入学时

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，在校就读期间所在家庭实现脱贫的，

其在校就读期间继续享受资助，直至毕业为止。 

（二）资助标准。学费标准在800(）元／生 ・ 年以内的全额补

助，超过800。元／生 ・ 年的定额补助8000元／生 ・ 年。生活费补

助不低于3000元／生 ・ 年，通过国家助学金渠道解决。进一步发

挥国家助学贷款和重庆市生源地补充助学贷款作用，鼓励贫困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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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大学生通过助学贷款弥补在校学习期间不足学费，实行应贷尽

贷，就读期问财政全额贴息。 

（三）资金果道。学费补助所需资金由市、学生户籍所在区

县两级财政共同承担，其中市级财政承担5000元／生 ・ 年、学生

户籍所在区县财政承担 3000 元／生 ・ 年。市级财政承担部分通过

新增、调结构等方式统筹解决，整合现行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

庭大学生资助项目，统筹资金和管理，防止重复资助。 

四、酉己套措施 

（一）设立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专线。市和区县设立贫困家庭

学生资助专线，公布专线电话，受理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

学生资助咨询，并即时核实、即时响应。 

（二）高校全面落实校内资助政策。在渝吝普通高校严格落

实国家和重庆市有关政策要求，足额从学费等事业收入中按照规

定比例提取资助经费，专项用于对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

减免、校内奖（助）学金、校内勤工助学、临时生活补贴、特殊

救助和走访慰问等。 

（三）统一资助发放系统和发放果道。建立重庆籍建档立卡

贫困家庭大学生资助资金统一发放系统，市级招标确定发放银行

通过银行支付系统将资助资金直接发放到学生本人银行卡。学费

资助资金按学年一次性发放，国家助学金生活费资助由就读高柱

发放。 

五、工作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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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资助申请。每年9月底前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本

科、专科新生，凭身份证（或户口簿）、高校录取通知书、建档立

卡贫困证明、学费标准证明向户籍所在区县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

出资助申请；二年级及以上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本科、专科

大学生，由本人（或家一长、委托监护人）提供身份证（或户口簿）、

在校就读证明、建档立卡贫困证明、学费标准证明，向户籍所在

区县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出资助申请。资助申请可以现场提交申

请，也可邮寄提交。全市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资助管

理系统建成后，资助申请通过网上提交。 

（二）资助审核。区县学生资助管理部门会同教育、扶贫等

部门和学生就读高校，根据学生申请资料，通过与招考录取信息、

扶贫部门建档立卡人口信息等进行对比核实，确认学生受助资格

和学费补助标准。审核结果由区县教育、扶贫、财政部门共同确

认。审核确认后的受助学生名单和学费补助标准，由区县教育、－

扶贫部门按有关规玉定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学

生受助资格一旦确认，在读期间不再重复申请，只需在每年9月

底前提交在校就读证明和学费标准证明。全市重庆籍建档立一卜贫

困家庭大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建成后，在校就读等有关证明由学生

本人通过网上提交确认。 

（三）资金拨付。市财政局、市教委、市扶贫办根据各区县

教育、扶贫、财政部门共同确认的受助学生名单和就读高校相应

学费标准，拨付学费补助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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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落实责任。进一步健全完善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

大学生资助工作机制，坚持市级统筹，区县和高校具体落实。名

区县和高校对贫困大学生资助工作负总责，要制定专项工作方案，

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要亲自推动、亲自抓；有关部门吝负其

责，加强协同，确保形成合力。扶贫部门牵头负责建档立卡贫困

家庭大学生精准识别工作，财政部门牵头负责落实资助资金，教

育部门牵头负责资助工作具体实施；高校及其有关职能部门要切

实做好校内学生资助和资助育人工作。 

（二）部门联动。建立和完善市、区县学生资助工作联席会

议制度，由教育部门牵头，扶贫、财政、民政、人力社保、审计、

监察等部门参与，协同联动，强化统筹，形成合力：。区县和高校

分别设立学生资助统一窗口，加强人员配置，统一受理、实施、

管理学生资助，确保及时精准资助。 

（三）信息共享。尽快建立全市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

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，有效对接其他信息系统，统一管理资助

申请、资助审核、资金发放等工作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全面、全程、

精准、适时跟踪掌握受助学生家庭、受助学生本人获得资助和学 

业就业等情况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。各区县和高校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加大对重

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宣传，把政策宣传到户

到校到学生，让每一名重庆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和所在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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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知晓政策内容，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。 

（五）强化问责。各级教育、扶贫、财政和各高校要会同审

计、监察等部门，切实加强对政策执行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

督检查，强化通报力度、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，确保政策落地

落细落到实处。对因工作失误等原因造成贫困家庭大学生未能及

时得到资助的，要严肃问责追责；对贪污、虚报冒领、截留、挪

用资金的，要严肃查处。 



抄送：币委办公厅 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高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 重庆警备区。 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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